
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
 

南工校办〔2023〕1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南京工业大学 
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教育统计工作，持续优化教育统计数据质

量，充分发挥教育统计数据综合性、基础性、客观性作用，全面

系统反映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情况，保障学校科学管理和决策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江苏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〈教育

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南京工业大学 

2023 年 9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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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工业大学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教育统计工作，持续优化教育统

计数据质量，充分发挥教育统计数据综合性、基础性、客观性作

用，全面系统反映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情况，保障学校科学管理和

决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江苏省教育厅《关于印

发〈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确立教育统计数据质量全过程管理理念，将质量控

制措施贯穿于数据采集、审核、报送、归档和考核等学校教育统

计全过程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数据质量，是指数据具备真实性、准确

性、完整性、及时性、一致性、唯一性、关联性、连贯性、有效

性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组织实施的教育统计工作。 

第二章  机构职责 

第五条  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遵循“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、

标准明确、职责明晰”的原则。落实数据报送主体责任，强化数

据报送全流程监管，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，谁统计、谁负责”

的要求，压实源头数据的逐级审核责任，强化教育统计全过程质

量控制，建立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的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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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责任体系。 

第六条  学校成立校长任组长、各承担教育统计任务的部门

（单位）和纪委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

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领导学校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工作。领

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校长办公室，负责承担日常工作。 

第七条  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学校教育统计数据质量

管理工作，负责牵头学校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、完

善和实施以及相关管理协调工作。其主要职责为： 

（一）制定学校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的基本规章制度； 

（二）汇总审核学校各承担教育统计任务部门（单位）的统

计数据； 

（三）指导和监督学校各承担教育统计任务的部门（单位）

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工作； 

（四）开展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培训； 

（五）报告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执行情况； 

（六）完成学校交办的涉及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的其他工

作。 

第八条  学校各承担教育统计任务的部门（单位）具体负责

本部门（单位）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工作。其主要职责为： 

（一）贯彻落实学校制定的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相关规章

制度； 

（二）负责本部门（单位）教育统计数据采集、审核和报送

的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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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定期对本部门（单位）教育统计数据质量开展评估分

析，及时解决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中出现的问题，保证教育统

计数据质量； 

（四）提交本部门（单位）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情况； 

（五）完成学校交办的涉及教育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的其他工

作。 

第三章  组织实施 

第九条  条件保障。学校按照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部

署，及时开展教育统计工作，统筹落实统计条件保障。 

第十条  业务培训。学校根据要求开展教育统计培训，确保

统计人员充分认识教育统计的重要意义，深入理解《教育统计调

查制度》内容，准确执行各指标统计口径，熟练掌握统计所需软

硬件设备的操作方法。 

第十一条  明确职责。各承担教育统计任务的部门（单位）

应明确统计员、统计负责人。统计员为具体承担教育统计任务的

统计工作人员，统计负责人为承担教育统计任务的部门（单位）

主要负责人。 

第十二条  任务分解。学校根据教育统计任务，明确具体承

担教育统计任务的部门（单位），分解工作任务。 

第十三条  数据采集。各承担教育统计任务的部门（单位）

按照工作分工，认真组织本部门（单位）的数据填报工作，按规

定时间完成数据采集和填报。各承担教育统计任务的部门（单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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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负责人对本部门（单位）填报的数据负责，确保数据质量。 

第十四条  汇总审核。技术审核：综合运用各种信息系统，

保证数据的完整性、逻辑性、准确性；人工审核：综合运用历史

数据比较、横向数据比较、数据偏差分析等方法，保证数据协调

匹配、趋势合理。 

第十五条  问题反馈。汇总审核后，向承担教育统计任务的

部门（单位）反馈错误信息，承担教育统计任务的部门（单位）

应及时核实修正，并保留修改记录和相关说明。 

第十六条  数据报送。数据需由分管校领导审核，并经学校

主要负责人同意后方可对外进行报送。对外公布或提供统计数据

不得越权、越级，不得违反规定擅自公布统计数据。 

第十七条  数据共享。教育统计调查所取得的数据，应根据

国家和省规定的信息共享范围、内容、方式、时限等要求，按程

序在校内共享。 

第十八条  资料管理。各承担教育统计任务的部门（单位）

应永久保存本部门（单位）电子数据资料和纸质统计表，原始记

录和统计台账应至少保存 5 年。 

第四章  质量考核 

第十九条  学校组织实施教育统计数据质量考核工作。教育

统计数据质量考核结果作为评选教育统计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

的重要依据。考核指标包括但不限于数据质量问题发现数、问题

数据反馈次数、完成数据质量提升次数、问题数据响应时间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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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指标结合数据质量问题等级、工作难度、工作量大小进行权

重调整。 

第二十条  因教育统计数据质量问题对学校事业发展造成

不良影响甚至严重后果的，按相关规定追究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和

人员责任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由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
	PO_FILE_NO
	PO_Content

